附件2
2022年度部分单位负责人向纪委述责述廉安排表

	序号
	单    位

	1
	地理科学学院党委

	2
	自动化学院党委

	3
	管理工程学院党委

	4
	商学院党委

	5
	文学院党委

	6
	总务处（后勤服务总公司）党委

	7
	金牛湖产教融合园区管委会党委

	8
	党委教师工作部、人事处（院士工作办公室）

	9
	科技产业处

	10
	党委研究生工作部、研究生院（学科建设处）

	11
	党委学生工作部、学生工作处

	12
	审计处

	13
	基建处

	14
	图书馆

	15
	人文与艺术教育中心


